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股東及潛在投資者務請細閱有關2021財政年度業績之年度業績公告，該公告預
期將於2022年3月底前刊發。

股東及潛在投資者於買賣本公司證券時務請審慎行事。

承董事會命
山東鳳祥股份有限公司

主席
劉志光

中國山東
2022年3月11日

於本公告日期，董事會包括執行董事劉志光先生、肖東生先生和王進聖先生；非執行董事 
劉學景先生、張傳立先生和區永昌先生；及獨立非執行董事郭田勇先生、趙迎琳女士和鍾偉
文先生。


